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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下水道管理辦法重要法條重申 

貳、園區廠商中水回收量調查 

參、抗旱因應措施及防災整備作為 

肆、因應固定污染源法規修正及園區空污核配量方

式說明 

伍、空氣品質惡化通報應變程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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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用戶應裝設廢(污)水計量設備並定期辦理校正及其程序】 

用戶應裝設廢(污)水計量設備，經主管機關認可及加裝鉛封後，始得使
用。但經主管機關指定以自來水計量設備計量者，不在此限。 

廢(污)水計量設備每年至少校正一次，校正前應以書面通知主管機關，
並將校正結果送主管機關備查；其校正機構應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之
實驗室認證，校正或更換污水流量計時，需於3日內通知服務中心，以利中
心承辦人員安排會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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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污水流量計校正說明 

        
用戶收費水量計量設備之設置 

與否將由服務中心審核後決定 

壹、下水道管理辦法重要法條重申 

為落實對廠商 

納管水量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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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廢(污)水計量設備無法正確計量時之通報機制】 

用戶廢(污)水計量設備因故障、維修、改裝或其他原因致無法正確計量時， 

用戶應於三日內以書面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通知主管機關。 

前項情形，主管機關得命用戶限期改善，回復計量設備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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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污水流量計校正說明(續) 

發現流量計故障 
無法正常計量 三日內通報服務中心 

限期改善追蹤查驗 

壹、下水道管理辦法重要法條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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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處理費收費規定 

第
16

條 

【水量計算方式。主管機關得向自來水公司調閱相關資料】 

用戶每月排放之廢(污)水水量，按廢(污)水計量設備之讀數計算；計量
設備校正或送修者，按前十二個月單月之最高水量計算；計量設備因未定
期校正、適當維護或有其他原因致無法正確計量者，按其使用自來水及其
他用水之總量計算，並計算至設備可正確計量之日止；經主管機關指定以
自來水計量設備計量者，按其使用自來水及其他用水之總量百分之八十計
算。 

主管機關為調查用戶之用水情形，得向自來水公司調閱有關資料。 

污水錶正常 

污水錶校正或送修 

污水錶未定期校正或維 
護，以致無法計量者 

自來水錶計費者 

依污水錶讀數 

依前12個月單月最大水量 

自來水量+其他用水之總量 

自來錶讀數80% 

建議廠商應自備
合格水錶備用 

壹、下水道管理辦法重要法條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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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處理費收費規定(續) 

 廠商計量設備校正或送修時，可用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實

驗室認證之備用流量計(B錶)，通知服務中心會同中心承辦人員於

現場更換備用流量計(B錶)，並記錄流量計(A錶、B錶)錶數後，方

可依污水流量計錶讀數計費，無須按前十二個月單月之最高水量

進行計費。 

 計量設備校正或送修 

備用流量計(B錶) 使用中流量計(A錶) 

壹、下水道管理辦法重要法條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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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山本洲廠商廢(污)水檢測數據超標 

    通知單】 

依據每月園區廠商例行性採樣作

業，超出進廠限值之廠商，將傳

真告知水質異常項目及數值，請

於接獲通知單後立即改善並通知

服務中心安排複驗作業。(服務中

心承辦人員傳真後，打電話予廠

商說明確認及簽名回傳) 

三、水質檢測數據超標通知單 

壹、下水道管理辦法重要法條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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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山本洲產業園區服務中心廠商查

核廢(污)水排放異常通知單】 

依據例行性巡查及夜間(假日)稽查

採樣作業，發現廠商疑似違反高

雄市岡山本洲產業園區下水道管

理辦理第十三條規定，請立即採

取緊急應變措施、停止排水或書

面通知服務中心，請於接獲通知

單後之首個上班日，聯繫本服務

中心說明異常原因及緊急應變處

理方式。(服務中心承辦人員傳真

後，打電話予廠商說明確認及簽

名回傳) 

四、廢(污)水排放異常通知單 

壹、下水道管理辦法重要法條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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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岡山本洲產業園區廢(污)水異常通報單 

說明： 

本通報表請於廢(污)水異常發生後三小時內填寫並通報。 

傳真至( 07 ) 624-1735、6241730，聯絡電話：TEL：( 07 ) 624-1731 ~ 4 

  

類    別 

□水質異常 

□污水錶損壞 

□其他：                           

通報日期   時間   

公司名稱   

聯絡人   

聯絡電話   傳真號碼 
  

現況描述   

最新處理情形   

預期修復時程   

 請園區廠商於貴公司廢(污)水

異常發生後三小時內，填寫

「高雄市岡山本洲產業園區

廢(污)水異常通報單」，傳真

並通報園區服務中心承辦人

員，以利後續作業。 

五、廢(污)水異常通報單 

壹、下水道管理辦法重要法條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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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區內有一公司於廢(污)水採樣井前增加曝氣設備，將原排放廢(污)

水經曝氣後，已大幅改善廢(污)水之氨氮排放濃度。 

 該公司於增設曝氣設備前之氨氮濃度變化介於125~351 mg/L，增設

曝氣設備後降低至9.18~89.65 mg/L。 

六、園區廠商增設污水前處理設備有效改  
        善廢(污)水氨氮排放濃度(案例研討說明) 

壹、下水道管理辦法重要法條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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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岡山本洲產業園區開發計

畫營運期間環境監測計畫」之環

境監測計畫，生態調查作業主要

是針對園區周圍一公里範圍陸域

生態執行，區分為植物及動物，

而動物部分再依不同類別細分為

鳥類、哺乳類、爬蟲類、兩棲類

及蝶類等。 

七、動保法令宣導 

壹、下水道管理辦法重要法條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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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生態調查曾發現園區附近有
保育類動植物，如雨傘節、遊隼、
鳳頭蒼鷹、黑翅鳶、環頸雉、燕
鴴、彩鷸、紅尾伯勞等，依據動
物保護法之法令禁止宰殺、獵捕
野生動物。 

 
請園區廠商加強宣導，以保護園
區野生動植物！ 
 

七、動保法令宣導(續) 

壹、下水道管理辦法重要法條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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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園區廠商廢(污)水回收率統計稽核表」填         
          寫說明(一般廠商) 

※請廠商每   

季定期回傳 

貳、園區廠商中水回收量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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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廠商每   

季定期回傳 

一、「園區廠商廢(污)水回收率統計稽核表」填 
          寫說明(具冷卻用水) 

貳、園區廠商中水回收量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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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抗旱因應措施及防災整備作為 

金屬業 

13% 

金屬基本工業  

14% 

金屬製品製造業 

19% 

其他工

業  

6% 

化學、化

工業  

9% 金屬表面處理業 

7% 

模具製造業 

2% 

運輸工具製造業 

2% 

食品製造業 

3% 

其他  

12% 

倉儲業 

2% 

塑膠製品製造業 

2% 

電機及電子機械

器材製造業 

2% 

機械設

備製造

業 

5% 

橡膠製品製造業 

1% 

廢棄物處理業 

1% 

• 工業區簡介 

1. 設廠狀況：生產廠商家數187家 

以金屬業25家、金屬基本工業26家、金屬製品製造業36家

為前三大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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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南區水資源局 

        高雄地區目前水情燈號為綠燈，望6月份降雨

情形能改善，但現階段仍需節約用水，使燈號轉

為藍燈，以達水源供需穩定。 

參、抗旱因應措施及防災整備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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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水公司
執行措施 

園 區 因 應 對 策 
缺水量 

(%) 

夜 間 減 壓 
供 水 - 

2~5 

5~10 

>30 

停 供 次 要 
生 活 用 水 

分 區 輪 流 
供 水 

定 量 定 時 
供 水 

必要時配合高雄市政府規定，要求廠商停止夜間作業 

1.園區發布第四階段限水通告，必要時配合高雄市政府規定，
要求廠商停止作業。 

2.建立生活用水之緊急調度機制，規劃水源運送程序 

1.加強水資源供需資訊之收集與情勢分析，以掌握各廠商
之消防或自有水源量、可調配支援能力及用水需求。 

2.聯繫台水公司，了解岡山地區計畫限水期程，以利園區
及廠商及早因應進行貯水。 

1.園區發布第二階段限水通告，告知廠商避免夜間作業 

2.要求廠商利用白日供水穩定時間，儘量將其廠內之消防
水池蓄滿，以備不時之需 

3.園區發布第三階段限水通告，告知廠商停止澆灌、養魚
(景觀池)、洗車及其他無急需之用水 

計劃限水 
階       段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參、抗旱因應措施及防災整備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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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抗旱因應措施及防災整備作為 



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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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106年2月13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

1060010310號令修正，發布第3條、第4條、第 9條、第10

條、第14條、第16條、第19條、第27 條、第32條、第34條、

第35條條文。 

 

 為強化與精進污染預防管理作為及實際行政管制需求，爰修

正固定污染源應依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 

• 第六項、比照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規定，增列公私場

所計算揮發性有機物年許可排放量推估依據。（修正條文

第三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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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條文 

肆、因應固定污染源法規修正及園
區空污核配量方式說明 



修正 條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空氣污染物年許可排放
量，其推估依據之順序如下： 
一、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連續自動監
測設施一年以上之監測資料。 
二、公私場所依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
款執行之試車檢測報告數據，或主管
機關或公私場所自行或委託執行三次
以上之檢測報告數據。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揮發性有
機物自廠係數。 
四、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空氣污染物
排放係數、控制效率、質量平衡計量
方式。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排放
係數或替代計算方式。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之揮發性有機物
排放量應依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規定
推估排放量。但其固定污染源採密閉
集氣系統收集揮發性有機物至排放管
道者，得以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推估
排放量。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年許
可排放量，得作為設置許可證及操作
許可證變之依據，其增加量百分比計
算，應以相同之推估依據計算之。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空氣污染物年許可排放
量，其推估依據之順序如下： 
一、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連續自動監
測設施一年以上之監測資料。 
二、公私場所依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
款執行之試車檢測報告數據，或主管
機關或公私場所自行或委託執行三次
以上之檢測報告數據。 
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係數及
控制係數。 
四、國內外相關技術論文與測試數據。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排放係數
或替代計算方式。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年許
可排放量，得作為設置許可證及操作
許可證變更之依據，其增加量百分比
計算，應以相同之推估依據計算之。 

一、比照一百零一年修正發布之空氣
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規定，爰刪除第
一項第四款，並修正同條第三款可採
自廠係數規定，及增列質量平衡計量
方式。 
二、新增修正條文第二項，明定公私
場所揮發性有機物推估應以第一項第
三款至第五款之順序規定推估其排放
量，但採揮發性有機空氣污染物密閉
集氣系統收集至排放管道，得以監測
資料或檢測結果計算污染物排放量。
  

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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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因應固定污染源法規修正及園
區空污核配量方式說明 



 廠商於園區辦理空氣污染源排

放計畫書(變更)申請時，依環

保局要求空污費計算之項目，

分別計算出空污費計算方式計

算年排放量及檢測數值計算年

排放量。 

 環保局:空污費計算方式計算結

果，進行固定污染源許可排放

量控管。 

 園區:檢測數值計算結果，進行

園區核配量總量管制控管。 

 排放量計算方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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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因應固定污染源法規修正及園
區空污核配量方式說明 



 環保局固定污染源許可證登載 

 後續環保局核發固定污染源

操作/設置許可證核准內容

部份，因計算方式不同，污

染物排放量也有所不同，將

於同一污染物種類，分別登

載年許可排放量(檢測數值

計算數值及空污費計算係數

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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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登載範例 

肆、因應固定污染源法規修正及園
區空污核配量方式說明 



依據行政院環保署「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第四條規定，當

大氣環境擴散條件不佳，園區已達預警/嚴重惡化之等級標準時，配合高雄

市政府之相關規定建請廠商依其惡化等級啟動相關應變措施，並於24小時內

回報服務中心應變辦理情形。 

監測項目 
預警 嚴重惡化 

二級 一級 三級 二級 一級 

PM10 
(μg/m3) 

小時平均值 - - - 
1,050 

連續二小時 
1,250 

連續三小時 

日平均值 126 255 350 425 505 

PM2.5 
(μg/m3) 

日平均值 35.5 54.5 150.5 250.5 350.5 

SO2 
(ppb) 

小時平均值 76 186 - - - 
日平均值 - - 305 605 850 

NO2 
(ppb) 

小時平均值 101 361 650 1250 1.6 

CO 
(ppm) 

8小時平均值 9.5 12.5 15.5 30.5 40 

O3 
(ppm) 

小時平均值 0.125 0.165 0.205 0.405 0.5 

伍、空氣品質惡化通報應變程序說明 

 空品惡化警戒緊急防制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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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測異常服務中心通報及應變流程圖 

環保署 

空品惡化警告通知 

 
空氣品質惡化 

緊急應變小組 

 

經濟發展局 

 依據空氣品質惡化警告條
件，辦理相關因應措施。 

•以簡訊、Email  

   或通訊軟體之工 
  作群組發送空品 
  惡化訊息給予廠 
  商。 

•請廠商依其惡化 
  階段予以酌減產 
  能。 

接獲空品即時
或預警惡化通
知 

監測中心： 

•即時空品監測  
  數值 

•風速及風向 

•鄰近環保署測 
  站監測數值 

服務中心 

•承辦人員 

•環保組組長 

•副主任 

•主任 

回報監測
情形 

回報空品監測及應變辦理情形 

經濟發展局 

 回報空品監測及應變辦理情形 

空氣品質惡化 

緊急應變小組 

 

接獲空品即
時或預警惡
化通知 

伍、空氣品質惡化通報應變程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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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定二階段納入須參加防制之公私場所 

 第一階段:總量管制排放量前20大公私場所，並需在

106年8月31日前送交防制計畫書予環保局審核。 

 第二階段:總量管制計畫列管的公私場所全部納入，預定在107年9

月底前完成核定，以利107年秋冬空品不良季節開始，全面配合防

制措施。 

 第二批納入空品惡化防制之公私場所名單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序號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行政區 

221 S16A2260 新龍光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岡山區 

222 S16A0452 純聚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岡山區 

223 S16A0323 美加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本洲廠 岡山區 

225 S1666526 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岡山區 

226 S1666062 豪騏實業有限公司 岡山區 

228 S1665403 興宇鋁業有限公司 岡山區 

230 S1663169 椿樺化學股份有限公司本洲廠 岡山區 

231 S1603985 芳生螺絲股份有限公司本洲廠 岡山區 

234 S1602755 高雄市岡山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 岡山區 

235 S1602460 吉瞬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岡山區 

伍、空氣品質惡化通報應變程序說明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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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時間 


